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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22 春季学期实践类教学工作的
通知

为应对突发疫情对教学与人才培养工作带来的不利影

响，校区采取完全线上教学举措，在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

有力确保了理论课程校园内线上教学的顺利开展。

鉴于疫情形势的不确定性，线下实践教学恢复日期难以

确定，并考虑到 2022 春季学期教学周次即将过半的现实情

况，为确保整体教学计划稳步推进，按照校区疫情防控策略

与具体要求，现对实践类教学工作作出如下安排。

一、基本要求

1. 应开尽开——要遵照 2022 春教学日历安排，尽可能

地按照原定教学计划进行开展，防止集中在学期末扎堆线上

开展或线下开展导致的扰乱教学秩序和学生学习负担过重

等问题。

2. 精准施策——要按照精准化、差异化、个性化和灵

活性原则，每门实践类教学要结合实际制定线上开展方案，

确保具体、可行、管用。

3. 同质等效——要把教学质量作为线上开展的首要目

标，科学合理设计实施方案和教学方法，确保线上与线下教

学同质等效。

二、基本安排

1. 实习类实践教学

对于实习（包括金工实习、企业实习等），要按照原定

进度采用“线上方式”开展（视频、直播、企业专家讲解、

讨论等）。若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可转为线下方式开展；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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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持续影响而不具备线下开展条件，则全程采用线上方

式开展。

2. 独立实验课程

具有量大面广特点的独立实验课程，历来被按照课程形

式进行开展，具有计划性强、单独占有学分等特点，是与理

论课程拥有同等地位的教学环节。

按照《关于做好疫情防控特殊时期校园内线上教学的管

理意见》，从本周起，要求独立实验课程按照原定教学计划

进行线上开展，若因疫情持续影响而不具备线下开展条件，

则全程采用线上方式开展。

3. 理论课内实验

按照以往教学进度，若本门课程已经进行到了需要开展

课内实验时候，要求采用线上方式进行开展。划定最晚完成

时间，即要求在本门课程理论教学结束前 2 周内完成全部课

内实验教学任务。在此期间，任课教师可适度灵活掌握开展

时间和开展方式，建议到了需要开展的时候及时采用线上方

式进行（疫情形势不允许线下开展情况下），若因疫情持续

影响而不具备线下开展条件，则全程采用线上方式开展。

4. 课程设计

对于安排在 2022 夏季学期的课程设计，因时间可回旋

余地较大，暂不提出要求。除此之外的课程设计，应按照“理

论课内实验”要求开展。

三、基本方案

在 2020 年春季学期线上开展实践类教学的经验基础之

上，各学院、实验中心和任课教师要集聚优质实验资源，尽

可能升级可获得的实验系统，在方案、技术、手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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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上进行升级和迭代，更好地开展线上实践教学。

1. 创新开展

可在校区2020年春季学期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2020

春夏季学期实践类教学工作的指导意见》（附件 1）、《关于做

好 2020 春实践类教学工作预案的指导意见》（附件 2）基础

上，优化线上实践教学方案，更高质量地开展线上实践教学。

2. 互动开展

可参照校区 2022 年春季学期下发的《关于做好疫情防

控特殊时期校园内线上教学的管理意见》（附件 3）中对线上

教学的要求，充分运用信息化技术、注重互动研讨式教学、

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切实提高线上实践教学质量。

各学院教学要坚持底线思维、系统思维，将本单位所有

实践类教学进行一盘棋考虑，统筹教学质量、教学进度和教

学秩序，尽可能保证实践类教学保质保量地开展，圆满完成

实践教学任务。

未尽事宜，可联系进行咨询沟通：

教务处——张老师（13792731275）；

——魏老师（15550631326）。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教务处

2022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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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进一步做好2020春夏季学期实践类教学工

作的指导意见》

附件 2： 《关于做好2020春实践类教学工作预案的指导意

见》

附件 3： 《关于做好疫情防控特殊时期校园内线上教学管

理的意见》

附录 1: 2022 春季学期教学周次

周次 日期 周次 日期

1 2月21日(周一)—2月27日(周日) 10 4 月 25 日(周一)—5 月 01 日(周日)

2 2月28日(周一)—3月06日(周日) 11 5 月 02 日(周一)—5 月 08 日(周日)

3 3 月 7 日(周一)—3月 13日(周日) 12 5 月 09 日(周一)—5 月 15 日(周日)

4 3月14日(周一)—3月20日(周日) 13 5 月 16 日(周一)—5 月 22 日(周日)

5 3月21日(周一)—3月27日(周日) 14 5 月 23 日(周一)—5 月 29 日(周日)

6 3月28日(周一)—4月03日(周日) 15 5 月 30 日(周一)—6 月 05 日(周日)

7 4 月 4 日(周一)—4月 10日(周日) 16 6 月 06 日(周一)—6 月 12 日(周日)

8 4月11日(周一)—4月17日(周日) 17 6 月 13 日(周一)—6 月 19 日(周日)

9 4月18日(周一)—4月24日(周日) 18 6 月 20 日(周一)—6 月 26 日(周日)

附录 2: 2022 夏季学期教学周次

周次 日期

1 6 月 27 日(周一)—7月 03 日(周日)

2 7 月 04 日(周一)—7月 10 日(周日)

3 7 月 11 日(周一)—7月 17 日(周日)

4 7 月 18 日(周一)—7月 24 日(周日)


